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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和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说明 

 

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天燃气”或“公司”）拟向长葛

市宇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长葛蓝天新能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葛蓝天”）52%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

易完成后，长葛蓝天将成为蓝天燃气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和第四十三条规定，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进行了审慎判断，公司董事

会认为： 

一、本次交易整体方案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经审慎判断，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有

关规定： 

（一）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

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届时社会公众股东合计的持股比例不低于本次

交易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的 10%，公司的股本总额、股东人数、股权结构和股权分

布符合《证券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三）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交易金额以公司聘请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

报告所确定的评估价值为基础，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四）于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前，交易对方已经合法拥有标的资产的完整权

利，不存在限制或禁止转让长葛蓝天股权的情形，长葛蓝天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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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形。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

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五）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

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

定； 

（七）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二、本次交易整体方案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经审慎判断，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

有关规定： 

（一）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扩大城市燃气业务经营区域，增强市场影响力，

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减少

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 

（二）公司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 

（三）公司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四）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长葛蓝天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

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亦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长

葛蓝天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能够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五）本次交易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和第四十三条相关规定。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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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说明》之签章页） 

 

 

 

 

 

 

 

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1日 


